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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水县财政局
关于 2021 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2021 年 2 月 23 日，涞水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涞水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决议（涞人常[2021]1 号）。我们

根据《预算法》及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现对我县政府预算公

开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一）收入安排情况。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安排 67670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1%，其中：税收收入安排 50770 万元，非税收入安排

16900 万元。

（二）支出安排情况。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 22191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233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11104 万元，教育支出 52251 万元，科学技术

支出 3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86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3263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8310 万元，节能

环保支出 8328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5633 万元，农林水支出

33939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698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5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042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4768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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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支出 2488 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790 万元，其他支

出 15976 万元，预备费 300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05660 万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94806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收入 5000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194 万元，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 4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 300 万元，污水处理费 35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010 万元。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05660 万元，

其中：上级补助收入按下达项目安排支出，县级收入部分按

政府性基金使用规定及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支出，一是彩票

公益金用于福利事业及体育器材购置、举办体育活动支出；

二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用于引江水费及县城基础设施建

设支出；三是污水处理费用于污水处理厂运营费支出；四是

国有土地出让相关收入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办理相关土地手

续前期费用及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当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43972 万元，

其中：保险费收入 25490 万元，利息收入 754 万元，财政补

贴收入 1532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006 万元，转移收入 6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369 万元，其他收入 25 万元。按险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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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20665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13407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9900 万

元。

2021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9326 万元，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20461 万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9997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8868

万元。

2021 年，全县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4646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我县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开报表空表列

示。

五、“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1 年，我县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实行公车改革制度、

遵守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继续压减“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根据部门上报“三公”经费预算建议数，经过财政审

核汇总全年全县“三公”经费及会议培训费预算数为 2038.2

万元。其中：“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586.99 万元，较上年

安排数 1593.42 万元减少 6.43 万元，下降 0.4%。具体分项

预算安排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安排 20 万元，与去年同

期数相比持平，主要是财政预留 20 万元，用于不可预见的

因公出国（境）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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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购置费。安排 1260.88 万

元，与去年同期数 1250.93 万元相比增加 9.95 万元，增长

0.8%。（1）公务用车购置费 216 万元，与去年同期数 194.9

万元相比增加 21.1 万元，主要是预算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向

政府请示公务用车购置费，财政根据政府批示列入年初预

算；（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44.88 万元，与去年同期

数 1056.03 万元相比减少安排 11.15 万元，下降 10.6%，主

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平台统一派车，减少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三）公务接待费。安排 306.11 万元，与去年同期数

322.49 万元相比减少安排 16.38 万元，下降 5.1%。主要是

各部门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大大压缩了公务接

待费。

另外，培训费预算安排 269.71 万元，会议费预算安排

181.5 万元。

六、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说明

（一）2021 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21 年初，我县政府性债务总余额为 57274.85 万元，

按债务性质划分：政府债务 54963.76 万元（含一般债务

51963.76 万元，专项债务 3000 万元），政府或有债务 2311.0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般债务余额51963.76万元，包括：政府一般债券4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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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政府存量债务 4100.76 万元。

专项债务 3000 万元，包括：地表水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项目专项债券 1000 万元，城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专项债

券 2000 万元。

（二）政府性债务限额情况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5 年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工作的通知》（冀财债[2015]28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

于下达 2016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卷资金的通知》（冀财债

[2016]22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6 年第二批政

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冀财债[2016]75 号）、《河北省财政

厅关于调整下达 2017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冀财

债[2017]120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7 年第二批

新增政府债券的通知》（冀财债[2017]62 号）、《河北省财

政厅关于下达 2018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冀财预

[2018]35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市县第三

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冀财债〔2019〕27 号）、《河

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市县第四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的通知》（冀财债〔2019〕36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0 年第二批新增债券资金的通知》（冀财债〔2020〕

12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纳入特殊转移支

付机制管理的增量部分一般债务限额的通知》（冀财债

〔2020〕40 号），2020 年我县债务限额 78952.26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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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实际债务余额 54963.76 万元，未超过上级下达的政府债

务限额，具体情况如下：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为 75952.26 万元，年末实际一般债

务余额 51963.76 万元；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000 万元，年末

实际专项债务余额 3000 万元。

（三）2021 年政府性债务预计变化情况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报送 2021 年新增政府债券需

求的紧急通知》，经县政府批准，向省财政厅申请一般债券

新增额度 12000 万元。目前，省财政厅未下达资金额度，2021

年上级新增政府债券额度下达后，我县将按照上级政策规定

的资金使用投向，全部分配用于县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分配方案经县政府同意后报县人大审批，确保

政府性债券资金分配及时、使用规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及政府性基金转移

支付情况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我县 2021 年转移支付对账

单，2021 年上级提前下达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119599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115018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

付收入 28911 万元，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6337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3158 万元，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收入 6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541 万元，一般公共服

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7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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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收入 1519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689

万元，社保就业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423 万元，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6 万元，卫生健康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118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42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11942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8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92 万元，灾害

防治及应急处理转移支付收入 64 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收入 6252 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64 万元，困难地

区津贴补贴转移支付收入 1129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4581

万元。上级提前下达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1010 万元。

上述资金已按政策规定全额列入 2021 年预算。

八、本级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我县年初预算计划实施政府采购项目 160 个，安

排预算资金 31351.36 万元。按采购类别分；货物采购 75 个，

安排支出 12542.31 万元；服务采购 45 个，安排支出 9242.03

万元；工程采购 40 个，安排支出 9567.02 万元。按资金性

来源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12045.59 万元，基金

预算拨款安排 3983.24 万元，其他来源收入安排 15322.53

万元。

九、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有力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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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健全标准体系，狠抓

责任落实，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在我县全面实施，着力提高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一）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

理，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我县印发了《涞水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

（涞财预[2019]56 号）文件。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组织协调，

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支撑体系和责任体系，扎

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建立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

效评估机制，将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

据。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推动绩效和预算融为一体。对绩效

目标实现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

期保质保量实现。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整改制度，与预

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稳步推进重大政策和项目的绩效目

标、绩效评价结果向县人大报送，并随同预决算向社会公开。

（二）强化财政性资金统筹。统筹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将税收返还、基数补助、提前通知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列入县

级收入预算，统筹安排县级支出，切实提高预算完整性。

2021 年 2 月 22 日


